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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在審閱《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 (下稱 “會計師公會 ”)發出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綜
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下稱 “《會計準則》第 27號 ”)後，我們發現於 2004
年 11月 30日提交的意見書中尚未包括下列新的論點。我們會就條例草
案提交修訂意見書，供適當的法案委員會考慮。請注意，此修訂意見

書應取代於 2004年 11月 30日提交的意見書。  
 
第 124條第 (2A)款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4條現予修訂，加入第 (2A)及 (2B)款。第
124條第 (2A)款指明附屬公司可不包括在集團帳目內的下列
兩種情況：   
 
(a) 嚴厲而長期的限制實質地妨礙了控股公司對該附屬公司

的資產或管理行使權利；或  
 
(b) 該控股公司持有權益，純粹是為了在其後轉售，而該附

屬公司以前從沒有包括在該控股公司所擬備的集團帳目

內。  
 

 上述情況與會計師公會發出的《會計實務準則》第 32號 “綜合
財務報告及附屬公司投資之會計處理 ”(下稱 “《會計實務準則》
第 32號 ”)所指定的情況相似。謹將《會計實務準則》第 32號節
錄如下：  
 
“23. 附屬公司應不包括在集團帳目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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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的控制屬暫時性，因為收購及持有附屬公
司的目的純粹是為了在其後不久將來出售該公
司；或  

 
b. 公司在嚴厲而長期的限制下營運，嚴重妨礙其

把資金轉帳給母公司的能力。 ” 
 

上文中下加橫線的字眼亦於第 124條第 (2A)款出現。  
 

 不過，《會計實務準則》第 32號將會被《會計實務準則》第
27號取代，生效日期為 2005年 1月 1日。根據《會計實務準則》
第 27號，《會計實務準則》第 32號指明的上述兩種情況被取
消，並由下述情況取代：  

 
“16. 若有證據證明：(a)有關的控制屬暫時性，因為收購及

持有附屬公司的目的只是在收購後 12個月內出售該
公司，及 (b)管理層正積極尋找買家，則附屬公司可不
包括在集團帳目內。在此等附屬公司上的投資應被歸
類為持有以進行買賣，並按《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
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入賬。  

 
17. 若先前根據第 16段並不包括在集團帳目內的附屬公

司未能在 12個月內售出，該公司應自收購日期 (請參
閱《會計準則》第 22號 )起包括在集團帳目內。自收
購日期起計期間的財務報表應予重整。  

 
18. 在例外情況下，一個企業或可為根據第 16段並不包括

在集團帳目內的附屬公司找到買家，但或因需獲得規
管機構或其他機構批准而未能在收購後 12個月內完
成出售該公司。若在資  產  負  債  表  日  期，  出售
工作仍在進行中，而且沒有理由相信出售工作不會在
資  產  負  債  表  日  期後迅速完成，該企業不需將
附屬公司包括在集團帳目內。 ” 

 
 基於上述就綜合財務報表會計規定所作的更改，我們希望法

案委員會留意下列各點：  
 
－  就轉帳現金作出的嚴厲而長期的限制已不再是不把附屬

公司包括在集團帳目內的理據。反之，母公司是否喪失

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才是不把附屬公司包括在集團帳

目內的理據。  
 
－  暫時性的控制界定為收購及持有附屬公司的目的只是在

收購後 12個月內出售該公司。此情況強調母公司在收購
附屬公司時的原意，以及達到此目的的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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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4條第 (2)款  
 
《公司條例》第 124條第 (2)款訂明下列兩項準則：  

 
(a) 凡公司在其財政年度終結時，為另一法人團體的全資附

屬公司，則無須提交集團帳目；及  
 
(b) 集團帳目無須處理公司的附屬公司，如公司的董事認為  

－   
 

(i) 鑒於牽涉的款額微不足道，此舉並不切實可行或對
公司的成員並無真正價值，或認為此舉所牽涉的費

用或所造成的延誤，與其對公司成員的價值，會不

成比例；或  
 
(i i) 有關結果會具誤導性，或會對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的業務不利；或  
 
(iii) 控股公司的業務與附屬公司的業務分別很大，以致

兩者不能合理地視為單一企業；此外，如董事對公

司的每間附屬公司均持上述意見，則無須提交集團

帳目︰但必須獲得財政司司長的批准，始可以結果

會屬不利為理由或以控股公司的業務與附屬公司的

業務有所分別為理由，而不在集團帳目中處理該附

屬公司。  
 

 上文所述的準則與《會計準則》第 27號中指明的準則不大相
同。謹將《會計準則》第 27號節錄如下：  
 

“10. 如在並僅如在下列情況下，母公司不需要提交綜合財
務報表：   

 
(a) 母公司本身為全資附屬公司，或另一企業及其其

他擁有人部分擁有的附屬公司，包括僅在有關情
況下有權投票，已獲通知及並不反對母公司不提
交綜合財務報表的該等人士；  

 
(b) 母公司的債務或股本票據並無在公開市場 (本地

或外地證券交易所或場外交易市場，包括本地及  
地區市場 )進行交易；  

 
(c) 母公司未有向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或其他規管機

構提交其財務報表、現時亦並非在提交財務報表
的過程中，以在公開市場發行任何類別的票據；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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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母公司的最終或任何中介母公司提供符合《香港
財務匯報準則》或《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的綜合
財務報表，供公眾使用。 ” 

 
 我們希望法案委員會察悉，除有關母公司本身須為全資附屬

公司的規定外，《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並無建議修訂
的第 124條第 (2)款所載的其他準則，與《會計準則》第 27號所
載的完全不同。  
 
 
鑒於《會計準則》第 27號與《 2004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有

關綜合財務報表的會計規定有不同之處，我們建議法案委員會徵求會

計師公會的意見，以便就擬備綜合財務報表達成共識。  
 
 
 
 
林懷熙會計師行  
 
 
 
 
2004年 12月 14日  


